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gov.cn/cn/xxgk/zfxxgj/tzgg/content/post_10051170.html)

附錄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发布《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消费品标签标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的通告

深市监通告〔 2022〕 126 号

根据《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市场监管总局令第 18 号）、《深圳经济特区产

品质量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编制了《深圳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重点消费品标签标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编号： CCGF-SZ-099-2022），现予

以发布。

特此通告。

附件：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消费品标签标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编号： CCGF-SZ-099-2022）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2 年 8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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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重点消费品标签标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

编号：CCGF-SZ-099-2022

1 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深圳市流通领域（电子商务平台）重点消费品标签

标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监督抽查产品范围适用于：在国内销售的纺织品和服装、旅行箱

包、背提包、手包、票夹、正装鞋（皮鞋）、休闲鞋、运动鞋、凉鞋、

拖鞋、童鞋、玩具、文具、信息技术设备、音视频设备、移动电源、

灯具及照明类产品、插座开关等。

2 产品种类及定义

表 1 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 包含产品列举

纺织品、服装
休闲服、衬衫、儿童服装、棉服装、羽绒服装、泳衣、内

衣、连衣裙、床上用品、帽子、围巾、毛巾、袜子等。

箱包 旅行箱包、背提包、手包、票夹。

正装鞋（皮鞋） 成人皮鞋、成人皮靴、儿童皮鞋 、儿童皮靴。

休闲鞋 休闲鞋、雪地靴。

运动鞋 慢跑鞋、训练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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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种类 包含产品列举

凉鞋 橡塑凉鞋、皮凉鞋等。

拖鞋 橡塑拖鞋、棉拖鞋等。

童鞋
学生鞋、儿童旅游鞋、儿童皮鞋、儿童皮凉鞋、布面童胶

鞋等。

儿童玩具
电动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木制玩具、毛绒玩具等，

不包括模型。

文具
笔袋、书套、文件夹、大头针、记号笔、荧光笔、修正带、

水性圆珠笔 /笔芯、固体胶、油画棒、铅笔。

信息技术设备
手机壳、数据线、信息技术设备用电源适配器或充电器等

手机配件。

移动电源 充电宝、可替换锂离子电池等。

音视频设备
蓝牙耳机、耳麦、音视频设备配套的电源适配器或充电器

等。

灯具及照明类产

品

室内照明灯具（固定式通用灯具 /嵌入式灯具 /可移式通用灯

具）、装饰用灯（灯串）、电光源、灯具及照明装置零件

（ LED球泡灯）、其他灯具及照明装置（电源插座安装的夜

灯）等。

插座开关 固定式插座、转换器、延长线插座、移动式插座等。

不在抽样范围内的产品有： 1.座椅、沙发、床垫等软垫家具用填充物和包布、

装饰画、装饰挂布、可乘坐的儿童电玩具车、裤子吊带和吊袜带、尿布、宠物

用品、清洁布、墙布、屏风、旗帜、人造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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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种类 包含产品列举

2.专为工业用途而设计的器具，打算使用在经常产生腐蚀性或爆炸性气体特

殊环境场所的器具；不与设备构成一体的电源供电系统，建筑物安装配线，不

需要电源的装置；无线输出方式的移动电源。

表 2 术语和定义

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描述

纺织品

以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为主要原料 ,经纺、织、染等加工工

艺或再经缝制、复合等工艺而制成的产品 ,如纱线、织物及

其制成品。

服装 穿于人体起保护和装饰作用的制品。

旅行箱包 各种具有携带衣物功能 ,配有走轮、拉杆的旅行箱、旅行包。

背提包
各种日常生活用的背提包。具有特殊用途的背提包可参照

使用。

手包 各种日常生活用的手包。腰包可参照使用。

票夹
以皮革、毛皮、再生革、人造革 /合成革、织物及其他材料

制成的各种票夹，手机套可参考使用。

正装鞋（皮鞋） 为在办公和礼仪场合穿着而设计和生产加工的鞋。

休闲鞋 适用于日常生活或消遣活动穿用的鞋类产品。

一般运动鞋 适合非竞技运动设计和生产加工的鞋。

凉鞋
鞋帮某些部位露空的鞋，按裸露部位分为六种 :前空、后空、

中空、前后空、全空、网眼。

拖鞋 没有后帮 (带 )，露趾或不露趾的、日常穿用的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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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描述

童鞋

包含婴幼儿鞋和儿童鞋。婴幼儿鞋：鞋号不大于 170，供 3

周岁及以下婴幼儿穿用的鞋；儿童鞋：鞋号大于 170 但不

大于 250，供 3 周岁以上至 14 周岁儿童穿用的鞋。

儿童玩具

设计或预定供 14岁以下儿童玩耍时使用的玩具 ,也适用于不

是专门设计供玩耍、但具有玩耍功能的供 14岁以下儿童使

用的产品。

文具
包含办公文具和学生文具。其中，学生文具为适用于 14周

岁以下 (含 14周岁 )学生使用的用于学习的用品。

信息技术设备
电网电源供电的或电池供电的、额定电压不超过 600V的信

息技术设备，包括电气事务设备和与之相关的设备。

移动电源

由电池或电池组、相应的电路及外壳组合而成，可以提供

稳定直流输出的非固定式电源系统，并且不超过 18kg的预

定可由使用人员携带的电源。

音视频设备

被设计成由电网电源、电源设备、电池或远程馈电系统供

电的，预定用来分别接收、产生、录制或重放音频、视频

和有关信号的电子设备。

灯具及照明类产

品

使用了电光源、电源电压不超过 1000V的灯具产品，用于家

庭和类似场合作普通照明用的、把控启动和稳定燃点部件

集成为一体的管形荧光灯和其他气体放电灯（自镇流灯）。

插座开关
户内或户外使用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仅用于交流电、

额定电压在 50V以上但不超过 440V、额定电流不超过 3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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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描述

带或不带接地触头的插头和固定式或移动式插座。

3 抽样

3.1 抽样数量

随机抽取同一生产者按照同一标准生产的同一商标、同一规格型

号的产品。每款产品抽取 1 组样本用于拍摄制样和实际备样。

上述样品数量为本实施规范全项目所需样本量。如监督抽查任务

为部分项目，按抽查任务文件规定执行。

3.2 抽样基数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

3.3 取样要求

抽样时应一并抽取产品的配件、说明书、包装等。

4 检验要求

4.1 纺织品、服装

表 3 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序

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

样品 

1 * 制造者名称及地址 
GB/T 

5296.4-2012
强制性 GB/T 原样 

2 *产品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

国产品质量法》
强制性 5296.4-2012 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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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

样品

3 执行的产品标准 

GB/T 

5296.4-2012

《中华人民共和

国标准化法》

《深圳经济特区

产品质量管理条

例》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4 产品号型或规格 
GB/T 

5296.4-2012
推荐性 

GB/T 1335.1 

GB/T 1335.2 

GB/T 1335.3 

GB/T 6411

产品执行标准

原样 

5 安全类别 
GB/T 

5296.4-2012
推荐性 

GB/T 

5296.4-2012
原样

注：

1.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进行三无审核；

2.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

序号 3 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

例》进行判定；

3.除标准中规定的特殊产品外，产品号型或规格等项目需要体现在耐久性标签上

面；

4.使用说明检验结果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5.同一要素内容应一致。

4.2 箱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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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序

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

质
检测方法

复检

样品 

1
生产（经销）单位名

* 称 

QB/T 1333-2018 

QB/T 2155-2018 
强制性 原样 

2 *单位地址 QB/T 5243-2018 强制性 原样 

3 *产品名称 

QB/T 1619-2018

《中华人民共和

国产品质量法》

强制性 原样 

4 产品标准号 

QB/T 1333-2018 

QB/T 2155-2018 

QB/T 5243-2018 

QB/T 1619-2018

《中华人民共和

国标准化法》

《深圳经济特区

产品质量管理条

例》

强制性

QB/T 1333-2018 

QB/T 2155-2018 

QB/T 5243-2018 

QB/T 1619-2018

目测
原样 

5 货号（型号） QB/T 1333-2018 推荐性 QB/T 1333-2018 原样 

6 合格（检验）标识

QB/T 2155-2018 

QB/T 5243-2018 

QB/T 1619-2018

推荐性

QB/T 2155-2018 

QB/T 5243-2018 

QB/T 1619-2018

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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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

质
检测方法

复检

样品

注：

1.标志、标签检验结果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
2.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
行三无审核；
3.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

序号 4 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

例》进行判定。

4.3 鞋类

表 5 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序

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

质
检测方法

复检

样品 

商标或企业 QB/T 2673-2013 QB/T 2673-2013 
1 鞋子 推荐性 原样 

名称 HG/T 2403-2007 HG/T 2403-2007 
上

2 鞋号 HG/T 2403-2018 推荐性 HG/T 2403-2018 原样 

生产企业（或

3 经销商、代理 QB/T 2673-2013 强制性 原样 
内包 QB/T 2673-2013 

* 商）名称 HG/T 2403-2007 

4

装 (吊

牌或

鞋盒 )

生产企业（或

经销商、代理

*商）地址 

HG/T 2403-2018

《中华人民共

和国产品质量

法》
强制性

HG/T 2403-2007 

HG/T 2403-2018

目测
原样 

5 *产品名称 强制性 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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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

质
检测方法

复检

样品 

6
执行标准编

号 

QB/T 2673-2013 

HG/T 2403-2007 

HG/T 2403-2018

中华人民共和

国标准化法》

《深圳经济特

区产品质量管

理条例》

强制性 原样 

7 鞋号 

QB/T 2673-2013 

HG/T 2403-2007 

HG/T 2403-2018

推荐性 

QB/T 2673-2013 

HG/T 2403-2007 

HG/T 2403-2018

原样

注：

1.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

行三无审核。

2.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

序号 6 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

例》进行判定；

3.同一要素内容应一致。

4.4 玩具

表 6 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序

号

产

品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

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

样品 

1 玩 产品名称 《中华人民

共和国产品

强制

性
目测 原样 

2 具 企业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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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

品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

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

样品

3 企业地址 质量法》 

4 安全使用期限 

《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

5 执行标准编号
化法》

《深圳经济

特区产品质

量管理条例》 

GB GB 
6 玩具警告标识 

6675.1-2014 6675.1-2014 

CNCA-C22-0

7 认证标志 * 

2： 2020《强

制性产品认

证实施规则

CNCA-C22-02

： 2020 

玩具》 

8 型号 /规格 

9
电

安全警示 

10 额定电压 GB 强制 GB 
玩 原样 

11 变压器 额定输入功率 19865-2005 性 19865-2005
具

玩具 交流电或直流
12

电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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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

品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

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

样品 

13
玩具变压器符

号 

14 可更换

电池的

电池玩

具

电池电压 

15 直流电符号 

16
电池形状和极

性

注：
1.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进行三无审核； 

2. 产品执行标准错标、漏标，序号 5 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

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

3.所有儿童玩具产品的标识均应符合 GB 6675.1-2014《玩具安全 第 1 部分 :基本

规范》，电玩具还应符合序号 8-16 的项目要求；

4.序号 4 适用于彩泥类玩具；

5.序号 7“认证标志 ”仅适用于设计或预定供 14 岁以下儿童玩耍时使用的电玩具、

塑胶玩具、金属玩具、乘骑车辆玩具；

6.双电源玩具应按电池玩具和变压器玩具的要求，通过视检检查其符合性。

4.5 文具

表 7 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序 产 项目 复检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检测方法

号 品 性质 样品 

1
学

产品名称 

GB 21027-2007
强制
性 

GB 21027-2007 原样 

2 生 标准编号 

3 文 企业名称 

4
具 
1 企业地址 

5 安全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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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产

品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

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

样品 

6 年龄范围 

7

学
生
文
具 
2

*产品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法》

强制
性

目测

原样 

8 * 企业地址 

9 * 企业名称 

10
执行标准编

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标准化法》

《深圳经济特区产
品质量管理条例》 

11 警示标志 
GB 21027-2020 GB 21027-2020 

12 年龄范围 

13

文
具 
3

产品名称 QB/T 2772-2017 
QB/T 4782-2015a 

QB/T 2771-2013a 

a、 b QB/T 1148-2011
a、 b QB/T 2777-2015
a、 b QB/T 2778-2015

QB/T 4154-2010b 

a、 b QB/T 1655-2006
QB/T 1961-2011b 

QB/T 2857-2007b 

QB/T 2586-2014b 

a、 bGB/T 26704-2011

推荐
性 

QB/T 2772-2017 
QB/T 4782-2015a 

QB/T 2771-2013a 

a、 b QB/T 1148-2011
a、 b QB/T 2777-2015
a、 b QB/T 2778-2015

QB/T 4154-2010b 

a、 b QB/T 1655-2006
QB/T 1961-2011b 

QB/T 2857-2007b 

QB/T 2586-2014b 

a、 bGB/T 26704-2011

原样 

14 执行标准 

15 企业名称 

16 企业地址 

17 型号 /规格 

18
生产日期 /出

厂日期

注：

1.学生文具 1 适用于执行 GB 21027-2007 标准的产品；学生文具 2 适用于执行 GB

21027-2020 标准的产品；

2.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进行三无审核； 

3. 产品执行标准错标、漏标，序号 10 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

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

4.序号 17 检测项目仅适用于标注 “a”的产品执行标准。

5.序号 18 检测项目仅适用于标注 “b”的产品执行标准。

4.6 信息技术设备

表 8 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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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

样品 

1 标记和说明 GB 4943.1-2011 强制性 GB 4943.1-2011 原样 

2 标识和警示说明 GB 31241-2014 强制性 GB 31241-2014 原样 

3 *产品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
国产品质量法》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4 *生产厂厂名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5 *生产厂厂址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6 执行标准编号

《中华人民共和
国标准化法》

《深圳经济特区
产品质量管理条

例》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注：

1.对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产品标准中如有涉及安全认证情况的，必须对其产

品标签标识中标准安全认证做检查判定；

2.如无其他规定，所要求的标记和说明中的文字应当使用规范中文；

3.当电池组单独销售时，最小包装是指电池组的最小包装；当电池组和电子产品一

起销售时，最小包装也可以是该电子产品的最小包装；

4.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进行三无审核；

5.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

号 6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

进行判定。

4.7 移动电源

表 9 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序

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

样品 

1 外观和标识 GB/T 35590-2017 推荐性 GB/T 35590-2017 原样 

2 标识和警示说明 GB 31241-2014 强制性 GB 31241-2014 原样 

3 *产品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4 *生产厂厂名 
国产品质量法》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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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

样品 

5 *生产厂厂址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6 执行标准编号

《中华人民共和
国标准化法》

《深圳经济特区
产品质量管理条

例》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注：

1.对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产品标准中如有涉及安全认证情况的，必须对其产

品标签标识中标准安全认证做检查判定；

2.输出、输入接口应在移动电源说明书中明确规定，外形应端正、规整、无破损和

变形，并有防极性反接设计，插接口应能正常输入输出；

3.当电池组单独销售时，最小包装是指电池组的最小包装；当电池组和电子产品一

起销售时，最小包装也可以是该电子产品的最小包装；

4.仅适用于用户可更换型电池组；

5.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

行三无审核；

6.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

号 6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

进行判定。

4.8 音视频设备

表 10 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序

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

样品 

1 标志和说明书 GB 8898-2011 强制性 GB 8898-2011 原样 

2 *产品名称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3 *企业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
国产品质量法》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4 *企业地址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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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

样品 

5 执行标准编号

《中华人民共和
国标准化法》

《深圳经济特区
产品质量管理条

例》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注： 

1.对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产品标准中如有涉及安全认证情况的，必须对其产

品标签标识中标准安全认证做检查判定； 

2.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进行三无审核； 

3.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

号 5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

进行判定。

4.9 灯具及照明类

表 11 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序

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

样品 

1 标记 

GB 7000.1-2015 

GB 7000.201-2008 

GB 7000.202-2008 

GB 7000.204-2008

强制性 

GB 7000.1-2015 

GB 7000.201-2008 

GB 7000.202-2008 

GB 7000.204-2008

原样 

2 标志 
GB 16844-2008 

GB 24906-2010
强制性 

GB 16844-2008 

GB 24906-2010
原样 

3 *产品名称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4 *生产厂厂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法》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5 *生产厂厂址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6 执行标准编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标准化法》

《深圳经济特区产
品质量管理条例》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15



序

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

样品

注：

1.对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产品标准中如有涉及安全认证情况的，必须对其产

品标签标识中标准安全认证做检查判定；

2.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

行三无审核；

3.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

号 6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

进行判定。

4.10 开关插座

表 12 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序

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

样品 

1 标志 

GB/T 2099.1-2008 

GB/T 2099.3-2015 

GB/T 2099.7-2015

推荐性 

GB/T 2099.1-2008 

GB/T 2099.3-2015 

GB/T 2099.7-2015

原样 

2 *产品名称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3 *生产厂厂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
产品质量法》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4 *生产厂厂址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5 执行标准编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
标准化法》

《深圳经济特区产
品质量管理条例》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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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

样品

注：

1.对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产品标准中如有涉及安全认证情况的，必须对其产

品标签标识中标准安全认证做检查判定；

2.附加标志可以标在插座上、标在小包装上或标在随插座交货的说明书里；

3.在 IP 代码中，字母 “X”由相应的数字代替；

4.由工具结构形成的线条不视作标志；

5.附加型号可以标在主要部件上，也可以标在与之有关的外壳的外面；

6.可拆线的电器附件的型号可以标在外壳和盖的里面，不可拆线电器附件中的端头

不必标志；

7.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

行三无审核；

8.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

号 5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

进行判定。

5 判定规则

5.1 依据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

GB/T 5296.4-2012《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4 部分:纺织品和服装》

QB/T 1333-2018《背提包》

QB/T 2155-2018《旅行箱包》

QB/T 5243-2018《手包》

QB/T 1619-2018《票夹》

QB/T 2673-2013《鞋类产品标识》

HG/T 2403-2007《胶鞋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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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G/T 2403-2018《胶鞋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CNCA-C22-02：2020《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玩具》

GB 19865-2005《电玩具的安全》

GB 6675.1-2014《玩具安全 第 1 部分:基本规范》

GB/T 5296.1-2012《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1 部分:总则》

GB/T 5296.5-2006《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 5 部分：玩具》

GB 21027-2007《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

GB 21027-2020《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

QB/T 2772-2017《笔袋》

QB∕T 4782-2015《书套》

QB/T 2771-2013《文件夹》

QB/T 1148-2011《大头针》

QB/T 2777-2015《记号笔》

QB/T 2778-2015《荧光笔》

QB/T 4154-2010《修正带》

QB/T 1655-2006《水性圆珠笔和笔芯》

QB/T 1961-2011《办公用胶水》

QB/T 2857-2007《固体胶》

QB/T 2586-2014《油画棒》

GB/T 26704-2011《铅笔》

GB 4943.1-2011《信息技术设备 安全 第 1 部分：通用要求》

GB 31241-2014《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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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8898-2011《音频、视频及类似电子设备 安全要求》

GB/T 35590-2017《信息技术 便携式数字设备用移动电源通用规

范》 

GB 7000.1-2015《灯具 第 1 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7000.201-2008《灯具 第 2-1 部分：特殊要求 固定式通用

灯具》

GB 7000.202-2008《灯具 第 2-2 部分：特殊要求 嵌入式灯具》

GB 7000.204-2008《灯具 第 2-4 部分：特殊要求可移式通用灯

具》

GB 16844-2008《普通照明用自镇流灯的安全要求》

GB 24906-2010《普通照明用 50V 以上自镇流 LED 灯 安全要求》

GB/T 2099.1-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 1 部分：通用要

求》

GB/T 2099.3-2015《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 2-5 部分：转换

器的特殊要求》

GB/T 2099.7-2015《家用和类似用途插头插座 第 2 部分：固定式

有联锁带开关插座的特殊要求》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政府法规及产品明

示质量要求。

5.2 判定原则 

5.2.1 经检验，所检样品全部项目合格，判该产品本次监督抽查

未发现不合格；出现一项或一项以上项目不合格，判该产品本次监督

检验结果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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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或包含本规范中检验项目

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5.2.3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缺少本规范中检验项目

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含法规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

定。 

5.2.4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规范中检验项目

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5.2.5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

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6 附则

本规范编制单位：华测检测认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规范编制人员：陈思莹、张真真、董志辉、张诺、翟颖柔、张

亭亭、秦晓明、王宏刚、刘中烈、曹雪枫。

本规范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质量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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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附件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重点消费品标签标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规范编号：CCGF-SZ-099-2022
	1适用范围本规范适用于深圳市流通领域（电子商务平台）重点消费品标签标识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监督抽查产品范围适用于：在国内销售的纺织品和服装、旅行箱包、背提包、手包、票夹、正装鞋（皮鞋）、休闲鞋、运动鞋、凉鞋、拖鞋、童鞋、玩具、文具、信息技术设备、音视频设备、移动电源、灯具及照明类产品、插座开关等。2产品种类及定义
	表 1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
	包含产品列举

	纺织品、服装
	纺织品、服装
	休闲服、衬衫、儿童服装、棉服装、羽绒服装、泳衣、内衣、连衣裙、床上用品、帽子、围巾、毛巾、袜子等。

	箱包
	箱包
	旅行箱包、背提包、手包、票夹。

	正装鞋（皮鞋）
	正装鞋（皮鞋）
	成人皮鞋、成人皮靴、儿童皮鞋、儿童皮靴。

	休闲鞋
	休闲鞋
	休闲鞋、雪地靴。

	运动鞋
	运动鞋
	慢跑鞋、训练鞋等。


	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
	包含产品列举

	凉鞋
	凉鞋
	橡塑凉鞋、皮凉鞋等。

	拖鞋
	拖鞋
	橡塑拖鞋、棉拖鞋等。

	童鞋
	童鞋
	学生鞋、儿童旅游鞋、儿童皮鞋、儿童皮凉鞋、布面童胶鞋等。

	儿童玩具
	儿童玩具
	电动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木制玩具、毛绒玩具等，不包括模型。

	文具
	文具
	笔袋、书套、文件夹、大头针、记号笔、荧光笔、修正带、水性圆珠笔 /笔芯、固体胶、油画棒、铅笔。

	信息技术设备
	信息技术设备
	手机壳、数据线、信息技术设备用电源适配器或充电器等手机配件。

	移动电源
	移动电源
	充电宝、可替换锂离子电池等。

	音视频设备
	音视频设备
	蓝牙耳机、耳麦、音视频设备配套的电源适配器或充电器等。

	灯具及照明类产品
	灯具及照明类产品
	室内照明灯具（固定式通用灯具 /嵌入式灯具 /可移式通用灯具）、装饰用灯（灯串）、电光源、灯具及照明装置零件（ LED球泡灯）、其他灯具及照明装置（电源插座安装的夜灯）等。

	插座开关
	插座开关
	固定式插座、转换器、延长线插座、移动式插座等。

	不在抽样范围内的产品有： 1.座椅、沙发、床垫等软垫家具用填充物和包布、装饰画、装饰挂布、可乘坐的儿童电玩具车、裤子吊带和吊袜带、尿布、宠物用品、清洁布、墙布、屏风、旗帜、人造花等。
	不在抽样范围内的产品有： 1.座椅、沙发、床垫等软垫家具用填充物和包布、装饰画、装饰挂布、可乘坐的儿童电玩具车、裤子吊带和吊袜带、尿布、宠物用品、清洁布、墙布、屏风、旗帜、人造花等。


	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
	包含产品列举

	2.专为工业用途而设计的器具，打算使用在经常产生腐蚀性或爆炸性气体特殊环境场所的器具；不与设备构成一体的电源供电系统，建筑物安装配线，不需要电源的装置；无线输出方式的移动电源。
	2.专为工业用途而设计的器具，打算使用在经常产生腐蚀性或爆炸性气体特殊环境场所的器具；不与设备构成一体的电源供电系统，建筑物安装配线，不需要电源的装置；无线输出方式的移动电源。


	表 2术语和定义
	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描述

	纺织品
	纺织品
	以天然纤维和化学纤维为主要原料 ,经纺、织、染等加工工艺或再经缝制、复合等工艺而制成的产品 ,如纱线、织物及其制成品。

	服装
	服装
	穿于人体起保护和装饰作用的制品。

	旅行箱包
	旅行箱包
	各种具有携带衣物功能 ,配有走轮、拉杆的旅行箱、旅行包。

	背提包
	背提包
	各种日常生活用的背提包。具有特殊用途的背提包可参照使用。

	手包
	手包
	各种日常生活用的手包。腰包可参照使用。

	票夹
	票夹
	以皮革、毛皮、再生革、人造革 /合成革、织物及其他材料制成的各种票夹，手机套可参考使用。

	正装鞋（皮鞋）
	正装鞋（皮鞋）
	为在办公和礼仪场合穿着而设计和生产加工的鞋。

	休闲鞋
	休闲鞋
	适用于日常生活或消遣活动穿用的鞋类产品。

	一般运动鞋
	一般运动鞋
	适合非竞技运动设计和生产加工的鞋。

	凉鞋
	凉鞋
	鞋帮某些部位露空的鞋，按裸露部位分为六种 :前空、后空、中空、前后空、全空、网眼。

	拖鞋
	拖鞋
	没有后帮 (带 )，露趾或不露趾的、日常穿用的鞋。


	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描述

	童鞋
	童鞋
	包含婴幼儿鞋和儿童鞋。婴幼儿鞋：鞋号不大于 170，供 3周岁及以下婴幼儿穿用的鞋；儿童鞋：鞋号大于 170但不大于 250，供 3周岁以上至 14周岁儿童穿用的鞋。

	儿童玩具
	儿童玩具
	设计或预定供 14岁以下儿童玩耍时使用的玩具 ,也适用于不是专门设计供玩耍、但具有玩耍功能的供 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产品。

	文具
	文具
	包含办公文具和学生文具。其中，学生文具为适用于 14周岁以下 (含 14周岁 )学生使用的用于学习的用品。

	信息技术设备
	信息技术设备
	电网电源供电的或电池供电的、额定电压不超过 600V的信息技术设备，包括电气事务设备和与之相关的设备。

	移动电源
	移动电源
	由电池或电池组、相应的电路及外壳组合而成，可以提供稳定直流输出的非固定式电源系统，并且不超过 18kg的预定可由使用人员携带的电源。

	音视频设备
	音视频设备
	被设计成由电网电源、电源设备、电池或远程馈电系统供电的，预定用来分别接收、产生、录制或重放音频、视频和有关信号的电子设备。

	灯具及照明类产品
	灯具及照明类产品
	使用了电光源、电源电压不超过 1000V的灯具产品，用于家庭和类似场合作普通照明用的、把控启动和稳定燃点部件集成为一体的管形荧光灯和其他气体放电灯（自镇流灯）。

	插座开关
	插座开关
	户内或户外使用的、家用和类似用途的、仅用于交流电、额定电压在 50V以上但不超过 440V、额定电流不超过 32A、


	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
	产品种类描述

	TR
	带或不带接地触头的插头和固定式或移动式插座。


	3抽样3.1抽样数量随机抽取同一生产者按照同一标准生产的同一商标、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品。每款产品抽取 1组样本用于拍摄制样和实际备样。
	上述样品数量为本实施规范全项目所需样本量。如监督抽查任务为部分项目，按抽查任务文件规定执行。3.2抽样基数
	抽样基数满足抽样数量即可。3.3取样要求
	抽样时应一并抽取产品的配件、说明书、包装等。4检验要求4.1纺织品、服装
	表 3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 

	1
	1
	* 制造者名称及地址 
	GB/T 5296.4-2012
	强制性 
	GB/T 
	原样 

	2
	2
	*产品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强制性
	5296.4-2012
	原样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

	3
	3
	执行的产品标准 
	GB/T 5296.4-2012《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4
	4
	产品号型或规格 
	GB/T 5296.4-2012
	推荐性 
	GB/T 1335.1 GB/T 1335.2 GB/T 1335.3 GB/T 6411产品执行标准
	原样 

	5
	5
	安全类别 
	GB/T 5296.4-2012
	推荐性 
	GB/T 5296.4-2012
	原样

	注：1.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2.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号 3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3.除标准中规定的特殊产品外，产品号型或规格等项目需要体现在耐久性标签上面；4.使用说明检验结果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5.同一要素内容应一致。
	注：1.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2.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号 3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3.除标准中规定的特殊产品外，产品号型或规格等项目需要体现在耐久性标签上面；4.使用说明检验结果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5.同一要素内容应一致。


	4.2箱包
	表 4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 

	1
	1
	生产（经销）单位名* 称 
	QB/T 1333-2018 QB/T 2155-2018 
	强制性 
	原样 

	2
	2
	*单位地址 
	QB/T 5243-2018 
	强制性
	原样 

	3
	3
	*产品名称 
	QB/T 1619-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强制性
	原样 

	4
	4
	产品标准号 
	QB/T 1333-2018 QB/T 2155-2018 QB/T 5243-2018 QB/T 1619-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
	强制性
	QB/T 1333-2018 QB/T 2155-2018 QB/T 5243-2018 QB/T 1619-2018目测
	原样 

	5
	5
	货号（型号） 
	QB/T 1333-2018 
	推荐性 
	QB/T 1333-2018 
	原样 

	6
	6
	合格（检验）标识
	QB/T 2155-2018 QB/T 5243-2018 QB/T 1619-2018
	推荐性
	QB/T 2155-2018 QB/T 5243-2018 QB/T 1619-2018
	原样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

	注：1.标志、标签检验结果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2.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3.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号 4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
	注：1.标志、标签检验结果不包括内容真实性的核实；2.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3.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号 4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


	4.3鞋类
	表 5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 

	TR
	商标或企业
	QB/T 2673-2013 
	QB/T 2673-2013 

	1
	1
	鞋子
	推荐性 
	原样 

	TR
	名称 
	HG/T 2403-2007 
	HG/T 2403-2007 

	TR
	上

	2
	2
	鞋号
	HG/T 2403-2018
	推荐性
	HG/T 2403-2018
	原样 

	TR
	生产企业（或

	3
	3
	经销商、代理
	QB/T 2673-2013 
	强制性 
	原样 

	TR
	内包
	QB/T 2673-2013 

	TR
	* 商）名称 
	HG/T 2403-2007 

	4
	4
	装 (吊牌或鞋盒 )
	生产企业（或经销商、代理*商）地址 
	HG/T 2403-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强制性
	HG/T 2403-2007 HG/T 2403-2018目测
	原样 

	5
	5
	*产品名称 
	强制性
	原样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 

	6
	6
	执行标准编号 
	QB/T 2673-2013 HG/T 2403-2007 HG/T 2403-2018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
	强制性
	原样 

	7
	7
	鞋号 
	QB/T 2673-2013 HG/T 2403-2007 HG/T 2403-2018
	推荐性 
	QB/T 2673-2013 HG/T 2403-2007 HG/T 2403-2018
	原样

	注：1.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2.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号 6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3.同一要素内容应一致。
	注：1.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2.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号 6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3.同一要素内容应一致。


	4.4玩具
	表 6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序号
	序号
	序号
	产品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 

	1
	1
	玩
	产品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2
	2
	具
	企业名称


	序号
	序号
	序号
	产品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

	3
	3
	企业地址 
	质量法》 

	4
	4
	安全使用期限 

	TR
	《中华人民

	TR
	共和国标准

	5
	5
	执行标准编号
	化法》《深圳经济

	TR
	特区产品质

	TR
	量管理条例》 

	TR
	GB 
	GB 

	6
	6
	玩具警告标识 

	TR
	6675.1-2014 
	6675.1-2014 

	TR
	CNCA-C22-0

	7
	7
	认证标志 * 
	2： 2020《强制性产品认证实施规则
	CNCA-C22-02： 2020 

	TR
	玩具》 

	8
	8
	型号 /规格 

	9
	9
	电
	安全警示 

	10
	10
	额定电压 
	GB 
	强制
	GB 

	TR
	玩
	原样 

	11
	11
	变压器
	额定输入功率 
	19865-2005
	性 
	19865-2005

	TR
	具

	TR
	玩具
	交流电或直流

	12
	12

	TR
	电符号


	序号
	序号
	序号
	产品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 

	13
	13
	玩具变压器符号 

	14
	14
	可更换电池的电池玩具
	电池电压 

	15
	15
	直流电符号 

	16
	16
	电池形状和极性

	注：1.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 2.产品执行标准错标、漏标，序号 5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3.所有儿童玩具产品的标识均应符合 GB 6675.1-2014《玩具安全第 1部分 :基本规范》，电玩具还应符合序号 8-16的项目要求；4.序号 4适用于彩泥类玩具；5.序号 7“认证标志 ”仅适用于设计或预定供 14岁以下儿童玩耍时使用的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乘骑车辆玩具；6.双电源玩具应按电池玩具和变压器玩具的要求，通过视检检查其符合性。
	注：1.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 2.产品执行标准错标、漏标，序号 5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3.所有儿童玩具产品的标识均应符合 GB 6675.1-2014《玩具安全第 1部分 :基本规范》，电玩具还应符合序号 8-16的项目要求；4.序号 4适用于彩泥类玩具；5.序号 7“认证标志 ”仅适用于设计或预定供 14岁以下儿童玩耍时使用的电玩具、塑胶玩具、金属玩具、乘骑车辆玩具；6.双电源玩具应按电池玩具和变压器玩具的要求，通过视检检查其符合性。


	4.5文具
	表 7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序
	序
	序
	产
	项目
	复检

	TR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检测方法

	号
	号
	品
	性质
	样品 

	1
	1
	学
	产品名称 
	GB 21027-2007
	强制性 
	GB 21027-2007
	原样 

	2
	2
	生
	标准编号 

	3
	3
	文
	企业名称 

	4
	4
	具 1
	企业地址 

	5
	5
	安全警示


	序号
	序号
	序号
	产品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 

	6
	6
	年龄范围 

	7
	7
	学生文具 2
	*产品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8
	8
	* 企业地址 

	9
	9
	* 企业名称 

	10
	10
	执行标准编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 

	11
	11
	警示标志 
	GB 21027-2020 
	GB 21027-2020 

	12
	12
	年龄范围 

	13
	13
	文具 3
	产品名称 
	QB/T 2772-2017 QB/T 4782-2015a QB/T 2771-2013a a、 b QB/T 1148-2011a、 b QB/T 2777-2015a、 b QB/T 2778-2015QB/T 4154-2010b a、 b QB/T 1655-2006QB/T 1961-2011b QB/T 2857-2007b QB/T 2586-2014b a、 bGB/T 26704-2011
	推荐性 
	QB/T 2772-2017 QB/T 4782-2015a QB/T 2771-2013a a、 b QB/T 1148-2011a、 b QB/T 2777-2015a、 b QB/T 2778-2015QB/T 4154-2010b a、 b QB/T 1655-2006QB/T 1961-2011b QB/T 2857-2007b QB/T 2586-2014b a、 bGB/T 26704-2011
	原样 

	14
	14
	执行标准 

	15
	15
	企业名称 

	16
	16
	企业地址 

	17
	17
	型号 /规格 

	18
	18
	生产日期 /出厂日期

	注：1.学生文具 1适用于执行 GB 21027-2007标准的产品；学生文具 2适用于执行 GB21027-2020标准的产品；2.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 3.产品执行标准错标、漏标，序号 10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4.序号 17检测项目仅适用于标注 “a”的产品执行标准。5.序号 18检测项目仅适用于标注 “b”的产品执行标准。
	注：1.学生文具 1适用于执行 GB 21027-2007标准的产品；学生文具 2适用于执行 GB21027-2020标准的产品；2.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 3.产品执行标准错标、漏标，序号 10项目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4.序号 17检测项目仅适用于标注 “a”的产品执行标准。5.序号 18检测项目仅适用于标注 “b”的产品执行标准。


	4.6信息技术设备
	表 8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12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 

	1
	1
	标记和说明 
	GB 4943.1-2011
	强制性 
	GB 4943.1-2011
	原样 

	2
	2
	标识和警示说明 
	GB 31241-2014
	强制性 
	GB 31241-2014
	原样 

	3
	3
	*产品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4
	4
	*生产厂厂名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5
	5
	*生产厂厂址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6
	6
	执行标准编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注：1.对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产品标准中如有涉及安全认证情况的，必须对其产品标签标识中标准安全认证做检查判定；2.如无其他规定，所要求的标记和说明中的文字应当使用规范中文；3.当电池组单独销售时，最小包装是指电池组的最小包装；当电池组和电子产品一起销售时，最小包装也可以是该电子产品的最小包装；4.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5.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号 6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
	注：1.对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产品标准中如有涉及安全认证情况的，必须对其产品标签标识中标准安全认证做检查判定；2.如无其他规定，所要求的标记和说明中的文字应当使用规范中文；3.当电池组单独销售时，最小包装是指电池组的最小包装；当电池组和电子产品一起销售时，最小包装也可以是该电子产品的最小包装；4.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5.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号 6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


	4.7移动电源
	表 9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 

	1
	1
	外观和标识 
	GB/T 35590-2017
	推荐性 
	GB/T 35590-2017
	原样 

	2
	2
	标识和警示说明 
	GB 31241-2014
	强制性 
	GB 31241-2014
	原样 

	3
	3
	*产品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4
	4
	*生产厂厂名 
	国产品质量法》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 

	5
	5
	*生产厂厂址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6
	6
	执行标准编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注：1.对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产品标准中如有涉及安全认证情况的，必须对其产品标签标识中标准安全认证做检查判定；2.输出、输入接口应在移动电源说明书中明确规定，外形应端正、规整、无破损和变形，并有防极性反接设计，插接口应能正常输入输出；3.当电池组单独销售时，最小包装是指电池组的最小包装；当电池组和电子产品一起销售时，最小包装也可以是该电子产品的最小包装；4.仅适用于用户可更换型电池组；5.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6.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号 6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
	注：1.对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产品标准中如有涉及安全认证情况的，必须对其产品标签标识中标准安全认证做检查判定；2.输出、输入接口应在移动电源说明书中明确规定，外形应端正、规整、无破损和变形，并有防极性反接设计，插接口应能正常输入输出；3.当电池组单独销售时，最小包装是指电池组的最小包装；当电池组和电子产品一起销售时，最小包装也可以是该电子产品的最小包装；4.仅适用于用户可更换型电池组；5.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6.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号 6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


	4.8音视频设备
	表 10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 

	1
	1
	标志和说明书 
	GB 8898-2011
	强制性 
	GB 8898-2011
	原样 

	2
	2
	*产品名称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3
	3
	*企业名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4
	4
	*企业地址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 

	5
	5
	执行标准编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注： 1.对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产品标准中如有涉及安全认证情况的，必须对其产品标签标识中标准安全认证做检查判定； 2.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 3.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号 5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
	注： 1.对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产品标准中如有涉及安全认证情况的，必须对其产品标签标识中标准安全认证做检查判定； 2.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 3.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号 5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


	4.9灯具及照明类
	表 11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 

	1
	1
	标记 
	GB 7000.1-2015 GB 7000.201-2008 GB 7000.202-2008 GB 7000.204-2008
	强制性 
	GB 7000.1-2015 GB 7000.201-2008 GB 7000.202-2008 GB 7000.204-2008
	原样 

	2
	2
	标志 
	GB 16844-2008 GB 24906-2010
	强制性 
	GB 16844-2008 GB 24906-2010
	原样 

	3
	3
	*产品名称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4
	4
	*生产厂厂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5
	5
	*生产厂厂址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6
	6
	执行标准编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

	注：1.对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产品标准中如有涉及安全认证情况的，必须对其产品标签标识中标准安全认证做检查判定；2.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3.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号 6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
	注：1.对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产品标准中如有涉及安全认证情况的，必须对其产品标签标识中标准安全认证做检查判定；2.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3.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号 6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


	4.10开关插座
	表 12检测项目及标准等要求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 

	1
	1
	标志 
	GB/T 2099.1-2008 GB/T 2099.3-2015 GB/T 2099.7-2015
	推荐性 
	GB/T 2099.1-2008 GB/T 2099.3-2015 GB/T 2099.7-2015
	原样 

	2
	2
	*产品名称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3
	3
	*生产厂厂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4
	4
	*生产厂厂址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5
	5
	执行标准编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
	强制性
	目测
	原样


	序号
	序号
	序号
	检验项目
	检测依据
	项目性质
	检测方法
	复检样品

	注：1.对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产品标准中如有涉及安全认证情况的，必须对其产品标签标识中标准安全认证做检查判定；2.附加标志可以标在插座上、标在小包装上或标在随插座交货的说明书里；3.在 IP代码中，字母 “X”由相应的数字代替；4.由工具结构形成的线条不视作标志；5.附加型号可以标在主要部件上，也可以标在与之有关的外壳的外面；6.可拆线的电器附件的型号可以标在外壳和盖的里面，不可拆线电器附件中的端头不必标志；7.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8.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号 5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
	注：1.对于强制性产品认证的产品，产品标准中如有涉及安全认证情况的，必须对其产品标签标识中标准安全认证做检查判定；2.附加标志可以标在插座上、标在小包装上或标在随插座交货的说明书里；3.在 IP代码中，字母 “X”由相应的数字代替；4.由工具结构形成的线条不视作标志；5.附加型号可以标在主要部件上，也可以标在与之有关的外壳的外面；6.可拆线的电器附件的型号可以标在外壳和盖的里面，不可拆线电器附件中的端头不必标志；7.当产品没有任何标识信息时，按照 *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进行三无审核；8.产品未标注执行标准或执行标准为企业标准且无法按照上述项目审核标签时，序号 5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深圳经济特区产品质量管理条例》进行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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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2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或包含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5.2.3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缺少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含法规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5.2.4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5.2.5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规范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6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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